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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公积金统计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住房公积金统计管理，规范统计行

为，提高统计质量，有效组织实施住房公积金统计工作，

发挥统计在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

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住房公积金统计是指对住房公积金管理和

业务运行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调查、统计分析，提供统计

信息，实行信息交流与共享，进行统计管理和监督活动的

总称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省（自治

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设区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组

织实施的住房公积金统计工作。

第四条 住房公积金统计工作实行统一管理、分级负

责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全国住房公积金统计工作。省

（自治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本行政区域住房公积金

统计工作。设区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组织实施本

行政区域住房公积金统计工作。

第五条 住房公积金统计工作遵循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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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的原则。

第二章 机构职责和统计人员

第六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省（自治区）住房和城

乡建设厅、设区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明确承担住

房公积金统计工作职责的部门，设置统计岗位，指定统计

工作负责人，保障统计工作经费。

第七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履行以下住房公积金统

计职责：

（一）建立住房公积金统计工作制度，组织、协调、

管理和监督全国住房公积金统计工作。

（二）建立全国住房公积金统计指标体系和统计报表

制度。

（三）提出住房公积金统计数据质量控制要求。

（四）采集、审核、汇总、管理全国住房公积金统计

资料，开展统计分析和预测，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。

（五）编制、公布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等统计资

料。

（六）推进现代化信息技术在住房公积金统计工作中

的应用，建立并管理全国住房公积金统计信息系统。

（七）组织全国住房公积金统计业务培训。

第八条 省（自治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履行以下住

房公积金统计职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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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执行全国住房公积金统计工作制度，落实住房

公积金统计数据质量控制要求，组织、协调、管理和监督

本行政区域住房公积金统计工作。

（二）采集、审核、汇总、报送、管理本行政区域住

房公积金统计资料，开展统计分析和预测，提供统计信息

和咨询。

（三）编制、公布本行政区域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等

统计资料。

（四）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住房公积金统计业务培

训。

第九条 设区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履行以下住

房公积金统计职责：

（一）执行全国住房公积金统计工作制度，组织实施

住房公积金统计工作。

（二）采集、汇总、报送住房公积金决策和管理机构

设置、人员状况、政策规定、业务运行等统计资料。

（三）编制、公布本行政区域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等

统计资料。

第十条 设区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加强统

计基础工作，为履行法定的统计资料报送提供人员和工作

保障。

第十一条 设区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要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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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是住房公积金统计工作第一责任人，按照住房公积金统

计数据质量控制要求，对统计资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

整性和及时性负责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省（自治区）住

房和城乡建设厅住房公积金监管部门对统计工作负有审

查、监督责任。

第十二条 住房公积金统计人员应当优先从具备相

关专业的人员中选调，上岗前必须参加岗前培训。统计人

员发生变化时，应做好工作交接。

第十三条 住房公积金统计人员应当坚持实事求是，

恪守职业道德，对其负责采集、审核、汇总、录入的统计

资料和报送的统计资料的一致性负责。

第十四条 住房公积金统计人员进行统计调查时，有

权就与统计有关的问题询问有关人员，要求如实提供有关

情况和资料。

第三章 统计调查内容

第十五条 住房公积金统计内容包括住房公积金政

策规定、业务运行、机构设置和人员状况、住房公积金管

理中心资产和费用支出等。

第十六条 住房公积金政策规定统计调查包括国家、

省（自治区）、设区城市有关住房公积金缴存、提取、贷

款、核算、受托银行等政策规定和实际执行情况。

第十七条 住房公积金业务运行统计包括住房公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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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缴存、提取、贷款、服务、增值收益分配、风险资产、

结余资金存款结构和存款银行。

第十八条 机构设置和人员状况统计包括住房公积

金管理委员会人员组成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机构及人员

编制、住房公积金监管机构及人员编制等情况。

第十九条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资产和费用支出统

计是指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资产

和费用支出。

第四章 统计信息报送和管理

第二十条 住房公积金统计信息通过住房公积金统

计信息系统逐级报送，按照分级负责原则进行审核管理。

住房公积金统计信息系统迁移至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

务平台后，统计人员通过该平台统计报表模块报送。

第二十一条 省（自治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审核确

认本行政区域内住房公积金统计信息系统用户，对用户进

行备案管理，协助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分配系统权限和系统

密钥。

第二十二条 设区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将

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审定后的统计资料按时报送省（自治

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。

第二十三条 省（自治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应当对

本行政区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报送的统计资料进行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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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确认无误后，按时报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。

第二十四条 省（自治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设区

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做好对统计结果的分析与运

用工作。

第二十五条 住房公积金统计报表分为月报、季报、

年报等，应按规定时限报送，如遇法定节假日可顺延。

设区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在每月 10 日前将上

月月报报省（自治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。省（自治区）

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审核汇总后，应在每月 15 日前报住房

和城乡建设部。

设区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在每季度首月 10 日

前将上季度季报报省（自治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。省（自

治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审核汇总后，应在每季度首月 15

日前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。

设区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在每年 3 月 15 日前

将上年年报报省（自治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。省（自治

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审核汇总后，应在每年 3 月 20 日

前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。

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按照

省（自治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上报时限，直接报送住房

和城乡建设部。

第二十六条 设区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统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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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逐年分类整理，依法立卷存档。对电子资料进行备份。

第二十七条 涉及国家秘密和缴存职工个人信息的

统计资料应当保密。

第二十八条 有虚假填报、迟报住房公积金统计资料

等情形的，依法依纪追究责任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9 月 6 日起施行。2015

年 9 月 17 日印发的《住房公积金统计管理办法》同时废

止。


